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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机化工分技术委员会（SAC/TC63/SC2）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安联合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国能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中石化（北京）

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联泓（山东）化学有限公司、国能榆林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继文、宋诗瑶、孙守君、胡逸飞、张俊、姜丽燕、王辉、王馨玉、杨学超、

李诚炜、王川、黄煜、刘常进、周保军、陈春燕、姚玲玲、王勇、张雅欣、郭长满、刘强、张莹、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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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烯烃（MTO）级甲醇

警示——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

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甲醇制烯烃（MTO）级甲醇（以下简称：MTO级甲醇）的要求、取样、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以煤、天然气等原料合成的甲醇，主要用作甲醇制烯烃（MTO）的原料。

分子式：CH4O
相对分子质量：32.042（按 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338-2011 工业用甲醇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和制品的制备

GB/T 2013-2010 液体石油化工产品密度测定法

GB/T 2366 化工产品中水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3143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单位——铂-钴色号）

GB/T 3723 工业用化学产品采样安全通则

GB/T 6283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GB/T 6324.6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6部分：液体色度的测定 三刺激值比色法

GB/T 6324.10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10部分：液体有机化工产品微量硫的测定 紫

外荧光法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722-2006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3690 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 通则

GB 30000.7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7部分： 易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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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T 1821 工业芳烃 痕量氮的测定 化学发光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碳物质 higher aliphatic compounds

指甲醇中沸点等于或高于正辛烷的烃类、醇类等组分，即本文件附录B中气相色谱保留

时间在正辛烷及之后的所有组分之和。

4 产品分型

MTO级甲醇产品根据纯度分为I型和II型。

5 要求

5.1 MTO级甲醇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技术要求

编号 项目
指标

I型 II型

1 外观 透明液体，无可见机械杂质

2 纯度，w/% ≥95.0 ≥92.0

3 C2~C8醇类，w/% ≤0.60 ≤0.60

4 甲酸甲酯/（mg/kg） ≤50 ≤50

5 高碳物质/（mg/kg） 报告 报告

6 色度（铂-钴色号）/Hazen 单位 ≤10 ≤10

7 水分，w/% ≤4.5 ≤7.5

8
酸（以 HCOOH 计）/（mg/kg）

或碱（以 NH3计）/（mg/kg）

≤15

≤1

≤30

≤1

9 硫/（mg/kg） ≤1 ≤1

10 氮/（mg/kg） ≤1 ≤1

11 （钠+钾）/（mg/kg） ≤0.3 ≤0.3

6 取样

取样应按照 GB/T 3723 和 GB/T 6678、GB/T 6680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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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总量不少于1000mL，样品分装于2个干燥、洁净的玻璃瓶或塑料瓶中，贴上标签，

并注明生产厂名称、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等内容，一份用于检验，一份

用于留样。

7 试验方法

7.1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GB/T 6682的三级水。

分析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3制备。

7.2 外观的测定

取适量样品于具塞比色管中,在日光灯或日光下目测。

7.3 纯度的测定

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7.4 C2~C8醇类的测定

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7.5 甲酸甲酯的测定

按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7.6 高碳物质的测定

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

7.7 色度的测定

按GB/T 3143的规定进行。

也可采用GB/T 6324.6的规定进行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GB/T 3143为仲裁方法。

7.8 水分的测定

按GB/T 6283的规定进行。也可采用GB/T 2366的规定进行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GB/T
6283为仲裁方法。

采用GB/T 6283测定时，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

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5%。

采用 GB/T 2366测定时，可采用多孔高分子聚合物（Porapak Q）填充柱（长 1.8m，内

径 2mm），载气（N2）流量 50mL/min，柱温 160℃，保持 3min 的仪器条件，在无水甲醇

中配制和待测样品中水含量接近的外标样，采用外标法定量。无水甲醇溶剂本底的水含量应

通过 GB/T 6283方法测定并计入外标样的水含量。该方法可测定水含量不高于 10.0%（质量

分数）的甲醇样品。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

平均值的 5%。

7.9 酸或碱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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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338-2011中4.10的规定进行。

7.10 硫的测定

按GB/T 6324.10规定的方法进行。

7.11 氮的测定

按SH/T 1821规定的方法进行。

7.12（钠+钾）的测定

按附录C规定的方法进行。结果有争议时，以蒸发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为

仲裁法。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8.1.1 表 1中的所有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常生产时，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b) 关键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或主要设备更新时；

c) 主要原料有变化时；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1.2 表 1中的外观、纯度、C2~C8醇类、甲酸甲酯、色度、水分、硫、氮、（钠+钾）为出

厂检验项目。

8.2 组批规则

同等质量的、均匀的产品为一批，可按生产周期、生产班次或产品储罐进行组批。

8.3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的判定采用 GB/T 8170 中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检验结果全部符合表1的技

术要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8.4 复检规则

如检验结果不符合表1要求时，需按照 GB/T 3723、GB/T 6678 和 GB/T 6680 重新加

倍取样，复检。如复检结果仍不符合表1要求，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9 标志和随行文件

9.1 标志

MTO级甲醇的包装容器上应有清晰的标志，标明生产厂名称和厂址、产品名称、批号

或生产日期、净含量、本文件编号，以及符合GB 190规定的“易燃液体”和“毒性物质”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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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MTO级甲醇属于GB 6944及GB 12268规定的第3类易燃液体和6.1类毒性物质，相关安全

的提示性信息见附录D。

9.2 随行文件

每批出厂的MTO级甲醇都应附有质量合格证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SDS)。质量

合格证明书上至少应注明：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产品名称、型号、批号或生产日期、

本文件编号等。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10.1 包装

10.1.1 MTO级甲醇产品应用清洁干燥容器包装，包装容器应严加密封。

10.1.2MTO级甲醇产品可采用专用槽车或专用管道输送，注意防止泄漏。

10.2 运输

运输车辆应有危险货物运输标志、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槽车运输时

要用专用槽车。槽车安装的阻火器（火星熄灭器）必须完好。槽车和运输卡车要有导静电拖

线；槽车上要备有二只以上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器和防爆工具；要有遮阳措施，防止阳光直

射。不应与氧化剂、酸类、碱类、胺类、溴等混装混运。

10.3 贮存

MTO级甲醇应储存在干燥、通风、阴凉、避免烈日暴晒并隔绝热源和火种的场所。定

期检查是否有泄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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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MTO级甲醇纯度及杂质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A.1 方法提要

本方法用于纯度不低于92%（质量分数）以及含量不低于0.0005%（质量分数）的异丙

醇、乙醇等有机杂质组分的MTO级甲醇的测定。在规定的条件下，将定量试样注入色谱仪

进行分析。测定试样中所有组分的峰面积，由校正面积归一法计算各组分的含量。

A.2 试剂与材料

A.2.1 载气：高纯氮气，纯度不低于99.999%(体积分数)，经硅胶及5A分子筛干燥，净化。

A.2.2 辅助气：高纯氮气，纯度不低于99.999%(体积分数)，经硅胶及5A分子筛干燥，净化。

A.2.3 燃烧气：氢气，纯度不低于99.99%（体积分数），经硅胶及5A分子筛干燥，净化。

A.2.4 空气：经硅胶及5A分子筛干燥，净化。

警示：上述气体为高压压缩气体或极易燃气体，应注意安全使用。

A.2.5 标准物质

标准物质供测定校正因子用，包括甲醇、正庚烷、乙醇、异丙醇、正丙醇、正丁醇、1-
戊醇、1-己醇、1-庚醇、1-辛醇等，纯度应不低于99%（质量分数）。

A.3 仪器与设备

A.3.1 气相色谱仪：配置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的气相色谱仪。该仪器对本方法所规

定的最低测定浓度的杂质所产生的峰高应至少大于噪音的两倍。而且，采用校正面积归一法

分析样品时，仪器的动态线性范围必须满足定量要求。

A.3.2 微量注射器：（1~10）μL。
A.3.3 记录装置：色谱工作站。

A.4 色谱柱及推荐的色谱操作条件

推荐的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见表A.1，典型色谱图见图A.1。其它能达到同等分离效果

的色谱柱和色谱条件亦可采用。

表A.1 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

色谱柱类型 熔融石英毛细管色谱柱

固定相 硝基对苯二甲酸改性的聚乙二醇（FFAP）

柱长/m 60

柱内径/mm 0.32

液膜厚度/μm 0.50

载气（N2）流量/（mL/min） 1.5

柱温

初始温度/℃ 40

初始时间/min 10

升温速率/（℃/m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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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温/℃ 200

终温保持时间/ min 2

进样器温度/℃ 200

检测器(FID)温度/ ℃ 250

分流比 30:1

进样量/µL 1.0

标引序号说明：

1——甲酸甲酯；

2——甲醇；

3——异丙醇；

4——乙醇；

5——仲丁醇；

6——正丙醇；

7——异丁醇+正十一烷；

8——3-戊醇；

9——2-戊醇；

10——正丁醇；

11——正十二烷+3-己醇；

12——2-甲基-1-丁醇；

13——2-己醇；

14——1-戊醇；

15——正十三烷+3-庚醇；

16——2-甲基-1-戊醇；

17——2-庚醇；

18——1-己醇；

19——3-辛醇+正十四烷；

20——2-甲基-1-己醇；

21——2-辛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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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庚醇；

23——正十五烷；

24——1-辛醇；

25——正十六烷。

图A.1 MTO级甲醇的典型色谱图

A.5 测定步骤

A.5.1 设定操作条件

根据仪器操作说明书，在色谱仪中安装并老化色谱柱。然后调节仪器至表A.1所示的操

作条件，待仪器稳定后即可开始测定。

A.5.2 组分定性

试样中组分的定性可参照图A.1的出峰顺序采用标准样品根据保留时间确定，也可以采

用GC-MS等手段定性。

A.5.3 校正因子的测定

A.5.3.1 标准样品的准备

用重量法在甲醇溶剂中配制A2.5所列组分的混合标样。各组分的称量应精确至0.0001g，
含量计算应精确至0.0001%（质量分数）。配制标样用的甲醇试剂应进行本底分析，扣除本

底，甲醇的含量计算应扣除水分。所配制的组分含量应与待测样品接近。

A.5.3.2 标准样品的测定

按GB/T 9722-2006中9.1规定的要求，用上述标样，在本方法推荐的条件下进行测定，

并计算各组分对正庚烷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A.5.4 试样测定

用微量注射器将适量试样注入色谱仪，并测量各组分的峰面积。

A.6 分析结果的计算与表述

A.6.1 试样中组分i的质量分数wi，按式（A.1）计算：

�� =
����

�����
× (100% − �0) ⋯⋯⋯⋯⋯⋯⋯⋯⋯⋯（A. 1）

式中：

fi——组分i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

Ai——试样中组分i的峰面积；

w0——按本文件7.8规定的方法测定的水分，%。

A2.5中未包含的醇类物质采用相同碳数的醇类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代替，烷烃组分

和其它微量未知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采用1.00计算。

也可以采用经验证后的理论校正因子，下表A.2中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供参考。

表A.2 MTO级甲醇中常见组分相对于正庚烷的质量校正因子

组分名称 校正因子（fi） 组分名称 校正因子（fi）

甲酸甲酯 4.93 1-己醇 1.32

异丙醇 1.87 3-庚醇 1.30

甲醇 3.00 2-庚醇 1.30

乙醇 2.30 正壬烷 1.00

正丙醇 1.75 2-甲基-1-己醇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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